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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登记表
债权人编号：                    
	债权人名称/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方式
	

	申报债权金额
	总金额
	（大写/人民币）

	
	
	（小写/人民币）

	
	本金
	（小写/人民币）

	
	利息
	（小写/人民币）

	
	其他费用
	（小写/人民币）

	债务人性质
	□ 主债务人
	主债务人名称：

	
	□ 担保人
	

	债权有无担保
	□无 
	□有 
	担保物：            ，担保金额：人民币           元

	
	
	
	担保形式：  □保证    □抵押    □质押

	
	
	
	担保登记情况：已办理登记   未办理登记 

	债权有无经过诉讼/仲裁
	□无 
	□有 
	受理法院/仲裁机构
	

	
	
	
	案号
	

	
	
	
	是否已有生效裁决：  □无     □有 

	
	
	
	是否申请强制执行：  □无     □有

	是否有连带债权人
	□无 
	□有 
	连带债权人名称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无 
	□有 
	连带债务人名称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有无接受过债务人的清偿
	□无 
	□有 
	接受清偿时间
	

	
	
	
	接受清偿的金额
	

	债权成立后有无接受过主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清偿
	□无 
	□有 
	接受清偿时间
	

	
	
	
	接受清偿的金额
	

	债权人声明、保证及确认
	1.就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审议的事项，债权人将在管理人指定的期限内按要求填写并交回表决票/债权人意见反馈表。若在管理人指定限期内未向管理人交回表决票/债权人意见反馈表的，除会议材料中要求以明示方式反馈意见的，即视同债权人同意提请审议的事项。
2.涉及费用垫付的事项，如债权人未在管理人指定限期内以明示方式反馈同意垫付，或虽在管理人指定限期内以明示方式反馈同意垫付但未在指定限期内足额支付垫付费用的，均视为不同意垫付。
3.债权人同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的所有债权人会议的通知期限缩短为会议召开前7天。
4.债权人已全面、完整了解本次债权申报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资料及情况的真实、合法、完整，如因信息不全或信息有误造成任何不利后果，均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申报登记表》与《债权申报书》内容不一致的，以《债权申报登记表》为准。
5.债权人同意与该案相关的文件按《送达方式及地址确认书》所载 “债权人送达信息”进行送达。如前述送达信息一旦发生变更，保证自变更之日起2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因前述信息变更未及时通知管理人，债权人保证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6.债权申报通知不构成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债权申报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